


关于同意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组建工程技术职称中初级评审委员会
的批复

威人社函〔2022〕61号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请组建工程技术系列职称中初级评审委员会的请示》收悉。为进一步支持我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结合《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办发〔2018〕1号）、《关于优化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威人社办发〔2020〕50号）和你单位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实际，经研究，同意你单位组建工程技术职称中初级评审委员会，负责你单位及其子公司威海新北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新北洋正棋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新北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工程技术人员的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
评审委员会的组建及评审工作，要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社部第40号令）、《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鲁人社规〔2021〕1号）和《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威人社字〔2019〕77号）等有关规定，落实专人负责，严格标准条件，严格工作程序，切实将技术创新、专利发明、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等方面获得的工作业绩、创新成果作为作为职称评审重要参考，确保评审质量。每年度评审工作结束后，要认真总结评审工作情况，规范建立评审档案，按规定进行异议期公示、评审结果备案和公布等。
特此批复。

附件：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职称中
初级评审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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